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 
發文字號：通傳平臺字第11241032260號 
主旨：公告自即日起受理113年度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促

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超高畫質與數位加值應用服務
建置費」補助申請。

依據：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第5點第1項第4款及第6點第4項。

公告事項：
一、申請補助條件：
(一)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系統經營者)於經

營區內建置有線廣播電視服務之超高畫質視訊服務
實驗區，提供超高畫質視訊服務（解析度至少為38
40× 2160p以上，且圖框數大於25）。

１、至少提供1個承載超高畫質視訊服務頻道。
２、至少完成500戶超高畫質視訊服務之提供。

(二)如有申請數位加值應用服務，應於經營區內提供具社會
關懷、公共利益及創新性之服務。

二、優先補助條件「滿足3款為最優先，僅滿足2款(依序為第1
款與第2款、第1款與第3款、第2款與第3款)次之，僅
滿足1款(依序為第1款、第2款、第3款)再次之」：

(一)申請建置區域未於108至112年度獲本會本項補助。
(二)超高畫質數位機上盒具語音操作功能。
(三)超高畫質頭端設備具多重語言字幕及多重音軌功能。

三、為提升超高畫質數位機上盒普及率，申請者應填報113年
度規劃自建與補助超高畫質數位機上盒比例。自建補
助比為1時，補助金額以核定總工程款之49%為上限；
自建補助比大於等於0.8時，補助金額以核定總工程
款之45%為上限；自建補助比大於等於0.6時，補助金
額以核定總工程款之40%為上限；自建補助比大於等
於0.5時，補助金額以核定總工程款之35%為上限。

四、補助類別：其他促進普及發展之費用。
五、經費來源：本會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項下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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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補助項目及金額：
(一)項目：補助建置系統相關頭端設備（超高畫質衛星訊號

接收器、超高畫質訊號編碼器）、超高畫質數位機
上盒及數位加值應用服務。

(二)金額：受補助計畫之總工程款及補助金額，由本會核定
，每案補助金額最高以新臺幣600萬元為限，且不
得逾本會核定總工程款之49％。如本會受理113年
度各類「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補助案件之
累計補助金額，超出預算額度或預算額度經立法院
刪減時，則以預算額度扣除「普及服務區域建置費
」案、「Gbps等級有線電視網路實驗區建置費」案
、「系統經營者製作推廣地方文化內容節目」案及
「普及服務淨成本」案補助金額後之預算餘額占本
會受理113年度各類「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
」補助案件之累計補助金額扣除「普及服務區域建
置費」案、「Gbps等級有線電視網路實驗區建置費
」案、「系統經營者製作推廣地方文化內容節目」
案及「普及服務淨成本」案補助金額後，按比例調
整每案補助金額。

七、申請人得自本公告生效日起向本會提出申請：
(一)申請期限：自公告日次日起算30個工作天內提交申請文

件至本會，並副知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逾期
申請者，不予受理。

(二)補助建置計畫案應於申請期限截止前郵遞（以郵戳為憑
）或送本會（以本會收文單位所載日期為準，地址
：10052臺北市仁愛路1段50號），信封上註明申請
補助類別。檢附之申請文件如下：

１、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申請書。
２、建置補助計畫書。
３、補助計畫工程經費預算表。
４、計畫書內容及檢附資料，請另附電子檔之光碟1份。
５、建置範圍沿線收視戶之優惠方案。

(三)申請人不得以相同計畫內容重複申請本會113年度其他
促進有線廣播電視普及發展相關補助案。已提出者

第2頁  (共4頁)



，本會應不受理該申請案。
(四)申請檢附之資料，不論獲補助與否，概不退還。

八、注意事項：
(一)補助計畫書檢附之系統架構及施工圖應具體明確區分「

已建置網路、設備」及「預定建置網路、設備」；
建置數位頭端者，並應另載明頭端機房設置地點、
系統架構及設備之功能及其設置平面圖。

(二)申請人應於計畫書內註明預估每月鋪設超高畫質數位機
上盒數量，作為本會審查小組參考依據。

(三)檢附之收視戶名單，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請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四)應檢具文件如有欠缺，經通知限期15日內補正，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不全者，該申請不予受理。

(五)本補助計畫完工期限為113年8月31日，申請人需展延期
限者，應於完成日期之30日前，以書面附具正當理
由及相關證明資料，向本會申請，展期期限不得逾
2個月，並以1次為限。

(六)本公告未盡事項，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七)檢附行政契約範本及空白領款收據供參考。
(八)同一計畫，分別向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出

具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
金額。各申請計畫已獲得政府機關補助之項目，本
會不予重複補助；若於核定後查知該計畫有重複補
助之項目，本會將停止撥付補助款並追回全部已撥
付之補助金額。

(九)完工報告書應載明受補助之4K數位機上盒名稱及型號、
功能規格、性能及鋪設數量。

(十)依本會105年12月8日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22條第5項所
為之公告，自107年1月1日起系統經營者新申裝訂
戶使用及既有訂戶更換之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機上盒
，應符合本會所訂之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技術規
範，並經審驗合格。

(十一)為配合本會政策方向，安裝之數位機上盒須為雙向。
(十二)系統經營者申請補助建置之設備應符合行政院「資通

安全管理法」及「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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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使用原則」規定，且不得為中國廠牌。
(十三)申請人如有符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

項情形者，並應於申請時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事前揭露表；如經本會審查通過給予補助，
並應於請款時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後
公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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